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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年道路交通 
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中華民國 91 年 10月 

行人路權法規規範之研究 

蘇志強 1 何國榮 2 陳少旭 3彭智偉 4 

摘要 

在所有用路人體系中，行人之通行路權，長久以來遭到漠視，係不爭之事實。

以民國 90 年台北市行人相關肇事之情形為例，90 年全年因交通事故行人死亡 21
人(佔 22.4%)，重傷 21 人(佔 31.3%)，行人肇事傷亡情形可謂極其嚴重，到底當前

行人在運行過程中，究竟面臨了那些問題與威脅？以行人沿路行走可能面臨安全

運行問題為例，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8 條規定「行人不在劃設之人行道

通行，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者」，違反該項規定需處

新臺幣 360 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然而靠邊通行竟究應

靠左或靠右對通行安全較有益處？在現行法規並無明確規範之情形下，現行政府

機關、民間團體乃至於學校教育相關之交通安全宣導，常出現眾說紛云、莫衷一

是之情形，再以行人穿越道標線上車輛運行之相關限制規定為例，現行車輛於行

人穿越道上超車之行為非屬違規，此項規定是否有其爭議？行人穿越道標線兩側

是否應禁止臨時停車?上述問題均值得予以深入探討。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本研究期能透過系統化整理行人肇事原因、屬性，歸納促進行人運行安全之相關

需求，與德、日二先進國家之行人路權相關法規規定作比較，期研提現行行人路

權相關法規修正建議，俾供初擬行人路權法規規範之參考。 

壹、行人路權維護需求與相關問題探討 

行人路權之維護，以車輛與行人近迫二者衝突點之角度觀之，無論事故之時、

空因素如何改變，均存在數個與肇事原因密不可分之主要課題。 
以車輛而言，行近潛在人車衝突危險之區域，駕駛人是否能得知相關資訊？

車速得否控制？觀察行人之視線是否受到影響？依規定應如何禮讓行人？以行人

而言，行人之通行是否均能充份利用相關設施以發揮設施之功能？ 
對於可能發生之人車衝突情形是否能充份知悉？對於因穿越或沿路行走而曝

露在人車衝突區域的時間或威脅是否能減至最小？其相互間之關聯【4】，歸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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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圖 1 所示： 
 
 
 
 
 
 
 
 
 
 
 
 
 
 
 
 
 
 
 
 
 
 
 
 
 
 
 
 
 
 
 

圖 1 行人路權維護需求與相關問題分析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現行法規與行人路權維護需求關係 

交通法規係用路者間互動之原則規範，就行人路權保障之觀點而言，車輛與

行人相關之法規規範是否能滿足其相關之需求，自為法規規範探討之重點，以下

通過衝突區域致生行人肇事之機率
減至最小

得知道路前方有發生人車衝突
可能之訊息

車輛速度能控制得宜

駕駛行為能遵守禮讓行人規定

駕駛人觀察行人視距不受影響

對於人車衝突資訊能充份明瞭

提高行人通行或穿越設施之利
用率

降低人車直接衝突之機會

相關資訊如何提供？
進入特殊區域之資訊提
示？

直行車輛速度如何控制？
轉彎車輛速度如何控制？

超車對視覺之影響？
停車對視覺之影響？
迴車與倒車對視覺影響？
照明與穿越設施醒目性？

號誌管制下右轉車輛禮讓
問題？
號誌管制下左轉車輛禮讓
問題？
無號誌管制車輛禮讓問
題？

相關設施友善？
如何防止違規？
如何保持人車間隔？
相關規定合理？

賦予行人注意義務？
如何使行人更能知悉
人車衝突資訊？

滯留衝突區時間如何
縮短？
相關時相如何設計？

車輛維護行人路權
規範需求內容

行人通行路權保障
規範需求內容

相關問題 相關問題行人通行路權與安全維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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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就「車輛駕駛」與「行人通行」相關行人路權保障需求，分別予以探討其關聯。 

2.1 現行法規規定與車輛駕駛需求關係 

現行法規行人路權相關規定與車輛駕駛規範需求關係，整理如圖 2 所示： 

 

 

 

 

 

 

 

 

 

 

 

 

 

圖 2 現行法規行人路權與車輛駕駛需求關係圖 

2.2 現行法規規定與行人通行需求關係 

現行法規行人路權相關規定與行人通行規範需求之關係，除可以路口與路段

區分相關需求外，尚包涵特殊屬性之行人如兒童、酒醉行人相關需求規範等，整

理如圖 3 所示。 
以下將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

誌設置規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及安全講習辦法，

以行人路權維護需求之滿足為導向，探討現行法規相關問題，俾利與其它先進國

家有關規範比對，研提法規面行人通行路權與安全維護規範。 

 

 

路 段 車 輛 駕 駛 規 範

路 口 車 輛 駕 駛 規 範

條 例 44： 減 速 慢 行 規 定

條 例 48： 車 輛 轉 彎 規 定

條 例 45： 爭 道 行 駛 規 定

條 例 55： 臨 時 停 車 規 定

條 例 50： 車 輛 倒 車 規 定

條 例 49： 車 輛 迴 轉 規 定

條 例 47： 車 輛 超 車 規 定

條 例 46： 車 輛 交 會 規 定

條 例 74： 慢 車 行 駛 規 定

車 輛 行 近 有 行 人 穿 越 可 能
之 路 口 應 予 速 度 控 制

路 口 、 路 段 迴 車 之 影 響 ？

車 輛 應 切 實 遵 行 禮 讓 行 人
義 務

路 口 、 路 段 停 車 之 影 響 ？

路 口 、 路 段 超 車 之 影 響 ?

強 化 駕 駛 人 察 覺 行 人 能 力

轉 彎 車 速 度 如 何 控 制 ？

直 行 車 速 度 如 何 控 制 ？

路 口 、 路 段 倒 車 之 影 響 ?

減 低 車 輛 進 出 路 外 與 行 人
之 衝 突

如 何 保 持 人 車 適 當 間 隔 ？

路 段 直 行 車 禮 讓 問 題 ？

無 號 誌 管 制 路 口 車 輛 禮 讓
問 題 規 定 ？

號 誌 化 路 口 車 輛 禮 讓 問 題
規 定 ？

車 輛 進 出 路 外 有 何 駕 駛 要
求 ？

條 例 55： 停 車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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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行法規行人路權與行人通行需求關係圖 

2.3 國內行人路權規範相關法規問題分析 

國內有關行人路權之規定散見於數法規各篇章中，條理與脈絡不甚分明，其

中包涵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等，以下將就車輛駕駛與行人通行之需求，就行人路權維護之角度，探討

現行相關法規之問題。 

2.3.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行人路權整理與分析 

依 90.1.17 公佈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有關行人部份之法

規規範與存在之問題，整理如表 1 所示： 

路段行人通行規範

路口行人通行規範

其它相關規範

條例3：名詞定義

安全規則134：行人穿
越規定

條例56：停車規定

講習辦法5：受定期講
習違規項目

講習辦法13：臨時講習
內容

處理細則：舉發規定

條例86：刑事責任

條例78：行人違規

應提高行人通行設施之利
用率

人行道之設計應以行人通
行為主要功能設計

應背對或面向車流？

應否賦予行人注意義務？

加強行人對衝突資訊的了
解

相關規定是否合理？

如何防止行人違規？

減低車輛進出路外與行人
之衝突

人行道停放車輛應如何規
範？

兒童行人應如何加強保
護？

安全規則133：行人沿
路行走規定

行人路權法規規範是否無
疏漏？

相關刑責或罰鍰規定是否
應調整？

酒醉行人是否應加以規
範？

設置規則186：斑馬紋
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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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行人路權問題整理表 

處罰條例 法規存在問題 
第 3 條 名詞解釋  無人行道路段之路側行走區域，未並未明確定義。 

 何謂行人，未予明文規範。 
 交通島並未明定其法規上之意義 

第 44 條  減速慢行  未禮讓行人之處罰，是否太輕?(條例 86) 
 減速慢行未明確定義。 
 未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是否應以車輛停止位置是否妨害行
人通行安全及順暢為判斷(臨停於行人穿越道上)，考量行人穿
越安全並兼顧車輛運行需求？ 
 無行人穿越道之路口、路段並未納入行人路權之保障範圍。

 對於為禮讓行人而暫停致生之相關違規，法規並未予免責。

第 45 條  爭道行駛  車輛進出路外，相關行駛規範欠缺。 

第 46 條  車輛交會  未將行人與車輛交會時亦應保持安全間隔之規定納入法規規
範。 

第 47 條  超車規定 
 

 交岔路口進入與離開路口前後延伸一定之距離，是否應列入
禁止超車之範圍？  
 行人穿越道是否應列禁止超車之規範畤？ 
 行人穿越道前後一定距離內超車，是否應納入禁止超車之列? 

第 48 條  轉彎規定  注意義務如何定義? 
 第二款與條例 62 條第 2 項第 3 款重複。 

第 49 條 迴車規定  路段行人穿越道上之迴車行為是否應予以相關規範？ 

第 50 條  倒車規定  行人穿越道是否應納入禁止例車之範圍？ 

第 55 條  臨時停車規定  行人穿越道兩側停車，對駕駛人觀察行人之視距有其影響，
是否應列入禁止停車之規範範疇？ 

第 56 條  停車規定  人行道、騎樓等地點應如何規劃停車方式? 
 本條第五款未將行人通行路權，亦納入保障範圍。 

第 74 條  慢車行駛定定  有關慢車與行人之互動關係均未規範。 

第 78 條  行人違規  靠邊通行之並未明確指出靠左？ 或靠右？ 
 違反號誌穿越行人是否應加重處罰以彰顯號誌權威？ 
 路口部份未規定不得斜行穿越路口。 
 酒醉行人未有相關之規範。 
 未賦予對兒童有看顧之責者，相關保護不周之責任。 

第 86 條  刑責加重與減輕  未禮讓行人相關規定之處罰顯係太輕。 
 行人違反號誌管制或有條例 35(酒醉患病駕駛)相關情有以致
肇事，造成其受傷或死亡，是否亦應納入本條第二項減輕其
刑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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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其它行人路權相關法規整理 

2.3.2.1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行人路權問題分析(90.12.31) 

現行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規則)中，有關行人部份之法規規範之問

題，整理如表 2 所示： 

2.3.2.2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部份(89.7.13) 

設置規則第 186 條「斑馬紋行人穿越道與最近之行人穿越設施距離不得少

於 200 公尺」之規定，未與安全規則第 134 條「行人不得於行人穿越設施 100

公尺範圍內穿越道路」規範配合【5】。 

2.3.2.3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90.5.30)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以下簡稱細則)，主要係規

表 2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行人路權問題整理表 

安全規則 法規存在問題  備考 

第 100 條  車輛交會  車輛與行人交會無應保持安全距離規範。   條例 46

第 101 條  超車讓車  未將行人穿越道，及於其前後一定距離內超車，

可能對行人造成威脅之情形，納入規範。 

  條例 47

第 103 條  減速慢行  減速慢行及暫停等禮讓規定，法規定義不明   條例 44

第 100 條  倒車規定  未將行人穿越道納入禁止倒車規範。   條例 50

第 110 條  臨時停車  行人穿越道兩側臨時停車，對駕駛人觀察行人之

視距有影響，未列入禁止停車之規範。 

  條例 55

第 112 條  停車  為加強行人通行環境之管理，宜由法規界定嚴

謹，得停放機慢車輛之處所。 

 本條第九款規定『顯有妨害他車通行處所，不得

停車』，未列入對行人之通行保障規定。 

  條例 56

第 125 條  慢車轉彎禮讓  慢車禮讓規定僅止於轉彎之際，禮讓直行人、車

是否不足？ 

  條例 74

第 133 條  沿路行走規定  靠邊走之規定無規定靠左或靠右。   條例 78

第 134 條  行人穿越規定  本條第一款不得於行人穿越設施 100 公尺範圍內

穿越之規定，於守法難度與行人穿越習慣上之考

量，是否合理? 

 第二款規定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穿越，未

考量長距離均繪設者，可能存在之行人穿越需求。 

 行人進行穿越行為，在考量車輛駕駛人之反應時

間下，是否需負注意之義務？ 

  條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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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違規執法、裁罰執行與處理之法規規範，與行人相關條文有疑義部份，整理如

下： 

處理細則 法規存在問題  備考 
第 11 條 違規通知單填掣規定  違規行人拒絕提供身份資料如何處置？

如何確認？ 
  條例 78

第 12 條  舉發規定  如兒童行人連續違規如何處置？   條例 78

第 23 條  逕行舉發規定  行人違規無法逕行舉發，照片只能作為違
規舉証之輔助。   

2.3.2.4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部份(88.7.20)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中，有關行人法規規定有問題者，整

理如表 4 所示： 

安全講習辦法 法規存在問題 備考 
第 5 條   應受定期講習違規項目  車輛未禮讓行人未列入違規講習之列。  

第 13 條  臨時講習內容  臨時講習內容欠缺行人相關之安全教育宣
導。  

參、國外行人路權相關法規規範評析 

本節將針對日、德道路交通法之行人相關法規規範進行探討，就其重點內容

進行比較分析，俾利研提國內法規修正參考。 

4.1 日、德行人路權維護與車輛駕駛、行人通行需求關係 

日本道路交通法【6】與德國交通秩序法路【7】規定與行人路權車輛駕駛需

求之關係，整理如圖 4 所示： 

4..2 日本道路交通法行人路權法規規範整理 

日本道路交通法(2001.10)【6】全文共 132 條，其中與行人路權關係較密切

者，經查有關者計 22 條，其法條條款、說明分析及對照之國內相關法規款項，

整理如表 5 所示： 

 

 

 

 

表 3 處理細則行人違規處理相關條文問題整理表 

表 4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行人路權問題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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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日、德法規「行人路權」與「行人通行」需求關係圖 

人行道停放車輛如何規範？

人行道之利用應以行人通行
為主要功能設計

加強行人對衝突資訊的了解

日法 12：穿越之方法

日法10 ：通行區分(一)

日法 2:名詞定義

日法 76：禁止行為

日法 71 ：駕駛人遵守事項

日法 63-3：腳踏車通行於人
行道

日法 17：通行區分(二)

日法 14：視障者及幼兒保護

日法 13 ：禁止穿越之處所

德法 12：臨時停車及停車

德法 27：行人結隊

德法 25：行人相關規定

德法 2：車輛之使用

德法 16：警告信號

應提高行人通行設施之利用率

如何防止行人違規？

相關禁止規定是否合理？

應否賦予行人注意義務？

背對或面向車流？

肇事歸責及相關規範應完
整明析

兒童行人如何加強保護？

行人路權法規規範是否無疏漏？

相關刑責或罰鍰規定如何調整？

酒醉行人是否應予以規範？

日本 德國行人通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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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路權相關條款  法規問題整理 相關條款 

第 2 條(名詞解釋)   路邊帶、行人之定義、安全地帶(交通島)等三者名詞
解釋，係國內相關法規無者。 

 條例 3 

第 8 條(通行之禁止)   指道路標誌禁止行人或車輛通行之法源依據，國內規
定於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第 9 條(車輛通行於專用
道路時之義務) 

  車輛通行於原則上禁止車輛通行之處所，應減速慢行
之規定。 

 

第 10 條(通行區分)   規範行人行走於路側需靠右(即逆向車流)行走，我國
則僅要求靠邊行走，此係最大之不同。 
 第二項規定行人得行走於車道時之情形，我國法規則
規定，如無人行道設計行人應行走於路側。 

 條例 78 
 安全規則
134 
  

第 11 條(隊伍等之通行)   行人結隊行走，亦規定需靠右(即逆向車流)行走規定。  條例 78 
 安全規則
137 

第 12 條(穿越之方法)   行人需經由行人穿越道穿越道路之規定。 
 行人不得斜行穿越路口之規定，我國則無此規範。 

 條例 78 
 安全規則
134 

 第 13 條(禁止穿越處所)   指車輛因擁塞或其它原因停等於路上時，行人不得於
車輛前後通過，以維通行安全之規定。 
 指行人穿越受標誌限制之規定。 

 

第 14條(視障者及幼兒等 
之保護) 

  視障者、及兒童等行人相關之保障規定，其中賦予有
保護兒童責任者，對於兒童之行止負保護之責任，並
明白規定負保護責任者，如不在場則不得任幼兒步行。 

 條例 78、
85-4、86 
 安全規則
138、139 

第 17 條(通行區分)   規定車輛得穿越、通行於人行道之上，並載明相關之
限制，我國處罰條例第 45 條，則明文規定不得行駛人
行道。 

 條例 45 

第 17 條之 1 (慢車之路邊 
帶通行) 

  規定慢車與行人之互動規則，並規範慢車亦需禮讓行
人，我國有關慢車之規定，則無相關規範。 

 條例 74 
 安全規則
125 

第 18 條(靠左通行)   規定車輛與行人交會需保持安全之間隔，我國處罰條
例第 46 條，僅規範車輛與車輛交會需保持安全間隔，
並未將行人列人休障。 

 條例 46 

第 25 條之 1(車輛出入)   規範車輛於進出路外場所之際，如穿越人行道時，為
保障行人安全之相關駕駛行為限制。 

 

第 30 條(禁止超車處所)  
  

 規範車輛於交岔路口 30 公尺範圍內及行人穿越道禁
止超車，以保障行人安全，我國超車之規定均未見相
關之規範限制。 

 條例 47 

第 31條(有臨時停車之地
上電車時，臨時停
車或減速慢行) 

  車輛超越電車保障上、下車乘客安全之相關限制規
定，我國無地上電車之行駛，故亦無相關規定。 

 

第 36條(在交岔路口與其 
他車輛之關係) 

  轉彎車輛對行人應負注意之責。  條例 48 

 第 38條(行人穿越道之行 
人優先權)  

 車輛減速慢行以「可以停止之速度度行進」為定義 
 車輛暫停以「不得妨害行人等之通行」為定義 
 規定超越停等於行人穿越道線前停等之車輛，在「超
越前應暫時停止」，此係我國規範所無者。 
 行人穿越道前方 30 公尺不得超車之規定，我國無此規
定。 

 條例 44、
47 

 

表 4-5 日本道路交通法行人路權規範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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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日本道路交通法行人路權規範整理表(續) 

第 38 條之 1(無行人穿越 
道路口行人 
優先通行權) 

  未設行人穿越道之路口或路段，車輛亦需禮讓行人之
規定，我國則無此規定，僅於安全規則第 134 條中要
求應小心通過。   

 安全規則
134 

第 42 條(減速慢行處所)    車輛應減速慢行之處所列舉。  條例 48 

第 44條(禁止臨時停車與 
停車之處所) 

  規定行人穿越道及其前後丙側五公尺之距離不得臨時
停車及停車，我國僅於處罰條例第 55 條中規定行人穿
越道不得臨時停車及停車。 

 條例 55、
56 

第 63 條之 2(腳踏車通行 
於人行道) 

  指腳踏車通行得於人行道，及需禮讓行人之相關規
定，我國處罰條例第 74 條則規定慢車不得行駛人行
道。 

 條例 74 

第 71 條(駕駛遵守事項)   對於有行動障礙之行人，以法規規範，加強規範車輛
之禮讓行為。 
 對兒童專用巴士以法令特別規範保護之。 

 條例 44、
45、47 

第 76 條(禁止行為)   將酒醉行人妨礙交通之行為納入法規規範，此係我國
法規所無者。 

 條例 78 

4.3.3 德國交通秩序法行人路權法規規範整理 

德國道路交通秩序法(1995)中，與行人關係較密切者，共計 10 條，相關法

規條款、說明比較及對照之國內相關法規款項，整理如表 4-6 所示： 

行人路權相關條款 法規問題整理 相關法規

第二條(車輛之使用)  腳踏車與行人之互動禮讓關係規定，指腳踏車一般應
行駛右側車道，及八歲以下幼童得使用人行道騎乘。 

 條條 45、
74 

第三條(對行人之注意)  駕駛人對各類行人之駕駛注意義務規定。  

第五條(超車)  規定車輛超越行人應保持適當之距離，我國處罰條例
第 46 條僅規範車與車需保持適當間隔。 

 條例 46 

第九條(轉彎、迴車及倒車)  規定轉彎車輛對行人之注意義務，我國則規定於處罰
條例第 48 條。 

 條例 48 

第十二條(臨時停車、停車) 
 

 規定行人穿越道及其 5 公尺內不得臨時停車，我國則
僅於處罰條例第 55 條規定前者不得臨時停車。 
 人行道禁止停車，得停車者另行規範。 

 條例 55、
56 

第十六條(警告信號)  校車於兒童上下車時，規定應閃警示燈有助加強兒童
之安全，我國則無此規定。 

 

第二十條(公共交通工具)  規定行人之候車位置。  安全規則
136 

第二十五條(行人)  行人使用路側行走之時機列舉。 
 指出行人市區外應靠左走，市區內則無明確規範。 
 指出行人應採最短途徑等之穿越方法，並規定其它禁
止之行為。 

 條例 78 
 安全規則
134 

第二十六條(行人穿越道)  車輛禮讓行人之減速慢行定義為「以適當速度通過」；
暫停定義為「必要情形下應等待之」。 
 規定行人穿越道上超車係禁止之行為，我國則無此規
定。 

 條例 44、
47 

第二十七條(行人結隊)  行人結隊行走之規範，我國僅於安全則規第一百三十
七條中有相關規範，然亦無此詳細。 

 安全規則
137 

表 4-6 德國交通秩序法行人路權規範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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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內外行人法規比較分析 

在本節將以我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相關條文為基礎，與日本之道路交

通法，及德國之交通秩序法中，就有關行人路權部份進行比較分析，俾有利於我

國相關法規之改進。 

一、與名詞定義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3 條） 

有關名詞定義之規定，日交通法第 2 條明確化無人行道路側(日交

通法稱路邊帶)、行人及交通島之定義，就保障行人路權之觀點以言，

值得我國參考效法。 

二、與減速慢行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44 條） 

1.在減速慢行定義方面： 

減速慢行各國均未予量化規定：我國減速慢行係「由駕駛人視當

時行車及交通情況酌量減速至可以隨時停車之準備」【1】，由行政命令

定之；日本道路交通法第 36 條第 4 項以「應儘可能以安全之速度及方

法行進」為減速慢行下定義，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26 條第 1 項則以「以

適當速度通過」為解釋，三者之定義均甚有彈性，未予量化規定。以

此觀點而言，減速慢行之車速似不宜以法規硬性量化之，可能自實務

之執法面，在合乎行人路權維護與對車輛干擾最少下認定，似較適宜。 

2.在暫停禮讓規定方面 

(1).行人穿越道上有行人穿越時，通過車輛需停等係各國共識：條例 44

條規定「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日本道路交通法第 36 條第 1 項則規

定「應於該行人穿越道等之前暫時停止，且不得妨害行人等之通行」，

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26 條第 1 項則以「必要情形下應等待之」及同條

第 2 項「交通阻塞時，汽車應讓行人先行，不得駛在穿越道上」為解

釋，顯見各國在行人穿越道上有行人穿越時，通過車輛需停等係共識。 

(2).未暫停之處罰條款應與違規本質相符：相較日本道路交通法規定「應

於該行人穿越道等之前暫時停上，且不得妨害行人等之通行」，及德

國「交通阻塞時，汽車應讓行人先行，不得駛在穿越道上」之解釋，

車輛未禮讓行為均能與相關法條結合，而我國欲舉發相同違規，則需

援引「超越停止線停車」或「於行人穿越道上臨時停車」等法規，與

尊重行人通行路權之理念不合。 

(3).日交通法採對車流干擾最小之暫停禮讓行人規範，值得效法：相較於

德法第 26 條「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應不要妨行人」之太過彈性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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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敘述，條例第 44 條規定「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

人先行通過」之未禮讓行人定義，顯較重視行人路權，然行人如已通

過人車衝突區，仍於法規硬性規定車輛不得通過，於情、理均有不合；

日法規定應於該行人穿越道等前暫時停止之情形，係車輛「進路前方

之行人穿越道等之上，有行人穿越或即將穿越時」，似較妥適。 

(4).無行人穿越道路口、路段之行人路權：日法於第 38 條之 1 明確規範

無繪設行人穿越道路口及其附近行人之優先通行路權，國內法規則僅

規定車輛行經無號誌路口須減速慢行，與日法相較，顯應補足。 

三、與車輛穿越人行道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45 條） 

日交通法第 17 條賦予車輛穿越人行道法源依據，並允許車輛「穿越」

及「通行」人行道，惟其規定之但書在於車輛於進入人行道等之前，應「暫

時停止」且「不得妨害行人之通行」，「暫時停止」係為要求車輛減速並取得

觀察行人良好之視距，「不得妨害行人之通行」則明確要求車輛與行人衝突

時，路權之歸屬，在賦予車輛穿越權利時，亦予合理之規範，我國條例 45

條則僅規定人行道禁止駕車而無其它規範【1】，實有待改進。 

四、車輛與行人交會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46 條） 

日、德兩國法規均規定車輛與行人交會，應保持安全間隔，我國則無

相關規定：日本道路交通法第 18 條規定，車輛行駛於無人行道路段或其他

情形，通過行人旁側時，應「保持安全距離並慢行」；德國交通秩序法第 5

條亦要求駕駛人在超車時，應與其他交通參與人，特別是行人及腳踏騎士，

「保持適當的距離」，均規定駕駛車輛與行人交會，應保持安全間隔。 

五、與超車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47 條） 

1.德日二國均將行人穿越道列為禁止超車之處所，我國無此規定：德秩序

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不得在穿越道上超車」、日交通法第 30 條禁止

超車之處所，亦將行人穿越道列入，我國法規規定則闕如。 

2.日本道路交通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款禁止超車之處所，將交岔路口及

行人穿越道旁側 30 公尺內，均列入禁止超車之範圍，我國條例 47 僅規

定路口內不得超車，對行人通行安全之保障明顯不足。 

3.日本道路交通法第 38 條規定「超越行人穿越道線前之停等車輛前須停

車再開」，我國無此規範。 

六、與停車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55、56 條） 

1.日交通法第 44 條及德秩序法第 12 條均將行人穿越道前後 5 公尺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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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列入禁止臨時停車及停車之範圍，我國條例 55 則僅規定行人穿越

道不得臨時停車。  

2.日、德法規規定與我國相類似，均規定人行道原則禁止停車【3】，例外

者另行規定。 

七、與慢車與行人互動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74 條） 

德日二國均以慢車不得妨害行人之通行，為慢車與行人之互動前

提，我國則無類似規範：國內條例第 7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慢車「不

得於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及安全規則第 125 條第 1 項第 7 款「轉彎

車輛應讓直行之汽車、慢車及行人優先通行」規定略與路權相涉外，

餘均未見有規範者；日交通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慢車除有顯著妨害

行人通行外，得行駛於路邊帶」，及同條第 2 款規定「應以不妨害行人

通行之速度與方法行駛」，明確指出行人與慢車之互動規則與限制；德

秩序法第 2 條亦有相類似之規定，值得我國規範修訂參考。 

八、與行人違規相關之規定比較（條例第 78 條） 

1.日德二國均規範行人行走之方向應逆向車流，我國則無行人(含隊伍)應

靠左或靠右行走之規定：以靠左行駛之日本而言，交通法第 10 條行人

通行區分之第 1 項規定「應靠道路最右側通行。但靠道路最右側通行有

危險，或有其他不得己之事由時，得靠道路最左側通行」，易言之，其

對行人於路側行走方向，不分市區或郊區，均規範需與車流之行向相

反，隊伍之規範亦相同；德國道路交通法第 15 條第 1 項則規定「應於

市區內靠右或靠左車道旁行走；市區外在可期待下靠左行走」，行人於

市區行走並未明確要求應靠左或靠右，可能因市區行車速度較慢、照明

設施較佳及行人行走距離較郊區短，明定行人需行走於何側之規範恐造

成穿越頻次增加，反而造成行人之危險性提高。 

2.斜行穿越路口係危險行為：日交通法第 12 條明確將，除有道路標誌等

准許斜行穿越道路外，不得斜行穿越路口列入規範，我國則無此規定。 

3.日交通法第 76 條特針對因醉酒而為有害交通之蹣跚步行之行為，列為

行人違規項目之一，以加強保障及規範醉酒行人之安全問題。 

4.日交通法第 14 條則規定。有保護兒童(指 6 歲以上 13 歲未滿之人，

以下同)或幼兒(指 6 歲以下者)責任之人，不得於交通道路、平交

道道或其附近道路，讓兒童或幼兒嬉戲，或本人不場在亦無監護

人在場時，讓幼兒步行，則明確賦予相關人員之責任，而非僅針

對未在違規現場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處罰，值得我國參考。 



 112

伍、法規修正結論與建議 

5.1「行人路權」與「車輛駕駛需求」法規修正建議 

行人路權與車輛駕駛需求相關法規修正建議，整理如圖 5 所示： 

 

 
 
 
 
 
 
 
 
 
 
 
 
 
 
 
 
 
 
 
 

圖 5「行人路權」與「車輛駕駛需求」法規修正建議圖 

5.2「行人路權」與「行人通行需求」法規修正建議 

依第三章行人通行路權相關需求而言，法規面行人通行相關修正建議規

範，整理如圖 6 所示： 

 

 
 

車輛行近有行人穿越可能之
路口、路段應予速度控制

車輛應切實遵行禮讓行人之駕
駛義務

減低車輛進出路外之際與行人
之衝突

條例 44:以隨時可以煞停之速
度及不得妨礙行人通行，為減
速慢行規範；明確無行人穿越

道穿越路口行人路權

條例 45：賦予車輛穿越
人行道法源加強相關禮

讓行人管理

條例 56：違規停車妨礙通行保
障擴及行人；停車規定嚴謹化

條例 55：行人穿越道及其
前後5公尺內禁止臨時停車

條例 50：車輛不得於行
人穿越道上倒車

條例 49：車輛不得於路段
之行人穿越道線上直接迴轉

條例 48：轉彎未減速慢
行注意行人界定

條例 47：車輛不得於交
岔路口、行人穿越道上
及其前後30公尺內超車

條例 46：車輛交會保持
安全距離規定擴及行人

條例 74：慢車行駛比照
條例44應禮讓行人

路口車輛駕駛規範

路段車輛駕駛規範

強化駕駛人察覺行人視覺能力

直行車輛速度如何控制？

轉彎車輛速度如何控制？

路口、路段超車之視覺影響？

路口、路段迴車之視覺影響？

路口、路段倒車之視覺影響？

路口、路段停車之視覺影響？

號誌化路口轉彎車禮讓問題？

路段直行車輛禮讓問題處理？

  如何保持人車適當間隔？

無號誌化路口禮讓問題處理？

車輛進出路外有何駕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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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行人路權」與「行人通行需求」法規修正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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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高行人通行設施之利用率

人行道之利用應以行人通行
為主要功能設計

肇事歸責及相關規範應完整明
析

路口行人通行規範

路段行人通行規範

加強行人對衝突資訊的了解

條例78：加強酒醉及違反號
誌行人管理及兒童行人保

障；增列禁止斜行穿越路口

條例 56：違規停車妨礙車
輛通行路權規定擴及行人

條例 3:行人、路側帶、
交通島予以明確定義

講習辨法5：增列未禮讓行人
違規為定期講違規項目

講習辦法13：臨時講習內容
應以行人安全教育為主

處理細則 12：兒童連續違規
得予留置，加強兒童行人保障

設置規則 186：斑馬紋穿越線
設置距離配合禁止穿越距離

設定(50公尺)

安全規則134：合理化禁止穿
越距離(50公尺)；賦予行人

注意義務

條例86 ：考量酒醉及違反
號誌行人肇因，歸責明確化

如何防止行人違規？

相關禁止規定是否合理？

應否賦予行人注意義務？

背對或面向車流？

人行道停放車輛如何規範？

兒童行人如何加強保護？

行人路權法規規範是否無疏漏？

相關刑責或罰鍰規定如何調整？

酒醉行人是否應予以規範？

其它行人通行規範




